
台灣美容外科醫學會 

學術活動收費暨座長及講師費給付辦法 
 

制定：中華民國 106年 4月 16 日第十二屆理監事臨時會通過 

修訂：中華民國 106年 9月 24 日第十二屆第二次理監事臨時會通過 

 

為鼓勵大家樂於分享學術經驗，訂定本醫學會學術活動收費暨座長及講師費給付辦法 

，作為辦理學術活動收費及給付之依據。 

 

壹、學術活動辦理模式 

一、Instructional Course：原則上每月辦理之。 

二、Symposium：每季辦理之。 

三、學術年會：每年辦理之。 

 

貳、學術活動議程規劃及審議 

一、 學術活動議程有兩類規劃： 

1. 免費型之一般會議(Symposium及學術年會)，搭配收費型之教育演講

(instructional course or master class)。參見下圖之ISAPS 2016 scientific 

program。 

2. 單一類型，如收費型之教育演講或免費型之一般會議。 

二、依學術活動辦理之模式，由學術委員會規劃及擬定議程後，提交秘書處彙整意見

及校修，再送交理監事交流版討論，之後再審議之。 

 

參、學術活動參加對象及財源 

一、參加對象：限本醫學會會員、準會員、學員、整外會員。 

二、財務來源：會費、捐款、廠商贊助等。 

 

肆、學術活動收費辦法 

一、 一般會議(Symposium及學術年會) ：免費。但整外會員要收費，收費方法依照下

述教育演講中，一般演講之整外會員收費方式辦理。 

二、 教育演講(instructional course or master class)： 收費。 

(一) 一般演講： 

會員 300元/講題，準會員 360元/講題，學員 210元/講題， 

整外會員 450元/講題。(一個講題以 30-40分鐘計) 

(二) Video Demonstration： 

一支影片會員 1,400元，準會員 1,680元，學員 980元， 

整外會員 2,100元；二支影片乘以 2，三支影片乘以 3，依此類推。 

(三) Live Surgery： 

1.Conference hall observer： 

會員 9,000元/台，準會員 10,800元/台，學員 6,300元/台， 

整外會員 13,500元/台。 

2. Operation room observer ： 

會員 20,000元/台，準會員 24,000元/台，學員 14,000元/台， 

整外會員 30,000元/台。視開刀房大小，開放 5-10人報名。 

3.Hands on                ： 

會員 32,000元/台，準會員 38,400元/台，學員 22,400元/台， 



整外會員 48,000元/台。 

(四) 現場報名價：依上述收費增加 50%計算之。 

(五) 取消報名之退費方式： 

1.活動日期開始前 4天(含)不予退費。 

2.活動日期開始前 4-8(含)退 80%費用。 

3.活動日期開始前 8天以上全額退費。 

 

伍、座長及講師費給付標準 

一、免費型會議： 

(一) 座長： 

1. 給付交通費(檢附收據，實報實銷)。 

(二)講師 

1. 不給付講師費。 

2. 給付交通費(檢附收據，實報實銷)。 

二、收費型會議 

(一)座長： 

1. 免報名費。 

2. 給付交通費(檢附收據，實報實銷)。 

(二)講師： 

1.一般演講： 

(1). 一個講題 30-40分鐘給付 4,000元，50-60分鐘給付 6,000元。 

(2). 免報名費。 

(3). 給付交通費(檢附收據，實報實銷) 

2.Video Demonstration： 

(1).講師費計算方式：活動總收入(不含廠商贊助與廣告收益)扣除活動總支

出後之稅前盈餘，提撥出20%，計算出講師費用，再平均分配給當次活動

講師。 

(2).免報名費。 

(3).不給付交通費。 

(4).講師須提供完整簡報檔案給學員，影片檔可不提供。 

3.Live Surgery： 

(1). 講師費計算方式：活動總收入(不含廠商贊助與廣告收益)扣除活動總支

出(包括一般演講費，及Video Demonstration講師費)後之稅前盈餘，

提撥出40%，計算出講師費用，再平均分配給當次活動講師。 

(2). 免報名費。 

(3). 不給付交通費。 

三、若參加者具座長與講師身分，以較高酬金之講師標準付給費用，不得兩者皆支

領。 

四、交通費收據包含：計程車、捷運、客運、台鐵、高鐵、飛機、停車費等。 

 

陸、每次活動收費標準，得視當時情況調整之。 

柒、本會歷屆理事長得以免費參加各項學術研討會及年會，以獎勵其出席提供研討會之評

論工作，或擔任議程之座長，並得於安排其坐於前排座位之處。 

捌、本辦法經本學會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